
赫章县财政局文件
赫财库〔2025〕43 号

赫章县财政局
关于批复2024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

赫章县文体广电旅游局：

赫章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已经批准

2024 年度赫章县本级决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、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你

部门 2024年度决算。

一、基本收支情况

（一）总收支。2024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872.04万元，

本年收入 4310.34 万元，本年支出 4310.34 万元，使用非财

政拨款结余 0.00 万元，结余分配 0.00 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

余 872.04万元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。2024年度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487.97万元，本年收入 3012.40

万元，本年支出 3012.40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487.97万元。

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。2024年度政府性

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380.19 万元，本年收入

1297.94万元，本年支出 1297.94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380.19

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。2024年度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.00万元，本年收入

0.00万元，本年支出 0.00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0.00万元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本批复文件作为你部门对预算执行有关事项进行

调整的依据，调整事项涉及会计处理的应当遵循政府会计准

则制度的规定。“2024 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”通过“部门决算

系统（http://10.101.57.70）”—部门决算批复—2024年度贵州

省部门决算批复模块内导出。

（二）请你部门按照决算审核意见，进一步加强财务管

理，改进预算编制，规范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，提高预算绩

效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请你部门依法依规履行公开主体责任和义务，在

批复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，并对有关事项作出说明。

（四）你部门应当自财政批复决算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依

据本批复文件向所属单位批复决算。按照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
第六条规定，“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

部门批复后 20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”的规定，请统筹做好

所属单位决算公开各项准备工作，在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统



一公开单位决算，同一部门所属同一级次的单位可以在同一

天集中公开。

（五）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按现行制度管理，以

竣工决算批复数据为准；年度基本建设资金收入支出及结转

结余资金不作为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的依据。

（六）因审计事项或决算核查等确需调整账表数据的，

原则上调整下一年度账表数据，并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门审

核、备案。

赫章县财政局

2025年 8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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